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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8 日至 9 日，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

合组织"或"本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在阿斯塔纳举

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

近平、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塔姆巴耶夫、俄罗斯联邦总统普

京、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

统米尔济约耶夫出席会议。 

会议由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主持。 

上合组织秘书长阿利莫夫、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

(以下简称"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主任瑟索耶夫列

席会议。 

上合组织观察员国代表团团长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总

统加尼、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卢卡申科、印度共和国总理莫

迪、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

理谢里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长扎里夫与会。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独联体执行委员会主席兼执行

秘书列别捷夫、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副秘书长然库利耶夫、东

南亚国家联盟秘书长黎良明、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秘书处执行主任宫建伟列席了会议。 



元首们强调，上合组织扩员具有历史意义。元首们认为，

本次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给予印度和巴基斯坦

成员国地位将促进上合组织发展和提升本组织潜力。 

元首们支持进一步深化与上合组织观察员国和对话伙

伴各领域互利合作。 

为推动落实《上合组织至 2025 年发展战略》，元首们

讨论了本组织发展现状及前景，包括 2016 年上合组织塔什

干峰会决议落实情况。 

元首们认为，应进一步加强上合组织作为高效、全面地

区性组织的地位，积极参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符合各国共

同及各自利益的多极世界秩序，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

建立高效的全球及地区安全与合作架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成员国重申，应坚持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

好合作条约》，在共同关心的领域进一步深化相互理解与尊

重，推进富有成效的合作，通过友好协商解决有关边界问题，

将相互间的边界建设成永久和平友好的边界。 

元首们就上合组织框架内重点合作方向和阿富汗、中东

北非及乌克兰局势等重大地区和国际问题广泛交换意见。 

元首们重申，在恪守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和原则基础上，

采取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地区冲突是唯一选择。 

元首们支持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为实现国



家和平、稳定、繁荣，摆脱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毒品犯罪

威胁所作努力，认为联合国应在实现阿富汗稳定发展的国际

合作中发挥核心协调作用。 

元首们支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基础上通过开展

国内广泛对话政治解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元首们相

信，阿斯塔纳进程将为有关方在联合国主导的日内瓦谈判框

架下寻求各方均可接受的叙利亚危机解决方案创造必要条

件。 

元首们对有关各方努力执行伊朗伊斯兰国共和国与六

国在欧盟参与下达成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予以肯定。 

元首们主张在全面履行2015年 2月 12日明斯克协议基

础上尽快解决乌克兰危机。 

元首们强调，上合组织进一步发展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

构、亚信、集安条约组织、独联体、东盟及其他国际、地区

组织和机构各领域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元首们支持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特别是关

于国家平等、主权、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领土完整、边界

不可侵犯、不侵略他国、和平解决争端、不使用武力或以武

力相威胁等原则，以及旨在维护和平与安全，发展国家间合

作，巩固独立，保障自主决定国家命运及政治、经济社会和

文化发展道路的权利等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准则。 

成员国欢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当选 2017-2018 年联合



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元首们重申，成员国主张巩固联合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核

心协调作用，认为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应增加其代表性和效率，

有关政府间谈判应通过最广泛协商，寻求"一揽子"解决方案，

维护会员国团结，不应人为设定时限，强行推动尚未获得会

员国广泛支持的方案。 

元首们强调恪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平衡推进

其中规定的各项宗旨和原则，致力于加强条约作用及其有效

性和普遍性。 

元首们相信，《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尽快对所

有签署国生效将为保障地区安全、巩固国际核不扩散条约体

系作出重要贡献。 

元首们强调，上合组织成员国决心加强协作，共同应对

安全威胁与挑战，就维护综合安全，特别是打击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及其思想的散播和宣传，打击跨国有组

织犯罪，巩固国际信息安全，应对紧急事态等领域深化对话

与合作。 

元首们积极评价成员国主管部门和地区反恐怖机构在

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方面所作

努力，支持就此进一步加强工作。 

元首们强调，应积极推动尽快通过联合国关于打击国际

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以及在考虑各成员国利益基础上批准



联合国反恐领域 19 个综合性法律文件。 

成员国强调，2017 年 6 月 9 日在阿斯塔纳签署的《上

合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将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

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上合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上合组

织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016年至2018

年合作纲要》以及《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联合国安理会

相关决议等联合国有关文件一道，巩固应对新威胁和新挑战

领域国际法律基础。《上合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旨在巩固

上合组织全体成员国安全，提高主管部门合作效率，完善该

领域相关立法。 

元首们支持在联合国框架内制定信息空间负责任国家

行为的普遍规范、原则和准则，认为 2015 年 1 月以上合组

织成员国名义将《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修订稿作为联合

国正式文件散发是朝此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成员国将继续深化打击信息通信领域犯罪合作，呼吁由

联合国发挥核心协调作用，制定该领域国际法律文书。 

元首们支持在反腐败领域开展双边及多边合作，包括进

行经验和信息交流。元首们指出，腐败威胁国家和地区安全，

其各种表现形式将导致国家治理效率低下，对投资吸引力产

生消极影响，阻碍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元首们认为，应积极施策，强化自身经济能力建设，落

实国家长期发展战略，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动能，维护经



济金融稳定，保障持续、快速、平衡、包容增长。元首们支

持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元首们强调，为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和促进

寻求国际合作新模式的倡议具有重要意义。 

元首们高度评价2016年 11月 2日至 3日在比什凯克召

开的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会议成果，指出

在主管部门推动下，本组织经济合作显著加强。 

成员国欢迎"一带一路"倡议，高度评价 2017 年 5 月 14

日至 15 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

并愿共同落实，支持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促进

可持续发展的各项国际、地区和国别倡议对接合作。 

元首们指出，应根据 2016 年 11 月 3 日上合组织成员国

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在比什凯克通过的决议，继续在专家

层面讨论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发展基金(专门账户)问

题，保障上合组织框架内合作项目融资。 

元首们支持提升本地区互联互通能力，完善交通领域多

边合作，发展包括高铁在内的铁路交通，建设多式联运物流

中心，推广先进创新技术，实施共同感兴趣的基础设施合作

项目。 

为此，元首们强调，必须有计划地切实落实《上合组织

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 

元首们认为，必须尽快落实 2016 年 11 月 3日上合组织



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在比什凯克通过的关于制定

《上合组织公路协调发展规划》草案的决议，以促进公路网

络协调发展，提升交通可达性，优化本组织国家主要商品生

产和消费区之间的交通联系。 

元首们指出，上合组织成员国农业和海关领域各项合作

的共识正在得到积极落实。 

元首们强调，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和银行联合体积极

参与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投融资合作多边项目具有重要

意义。 

元首们指出，应吸收本组织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政府机

构与企业界参与上合组织项目合作。 

元首们表示，本组织人文合作对巩固睦邻友好合作关系

具有重要意义，将继续高度重视加强卫生、文化、环保、科

技、创新、体育等领域合作，以及根据《上合组织成员国旅

游合作纲要》落实行动计划推进旅游领域合作。 

元首们听取并批准了上合组织秘书长关于本组织过去

一年工作的报告和地区反恐怖机构理事会关于地区反恐怖

机构 2016 年工作的报告。元首们积极评价上合组织常设机

构为推动和协调本组织务实合作以及巩固本组织国际声望

作出的努力。 

哈萨克斯坦担任主席国期间，上合组织举行了成员国政

府首脑(总理)理事会会议(2016 年 11 月 2日至 3日，比什凯



克)、外交部长理事会会议(2017 年 4 月 20 日至 21 日，阿斯

塔纳)、国家协调员理事会会议(2016年 8月至 2017年 6月，

阿斯塔纳、北京、比什凯克)、地区反恐怖机构理事会会议

(2016 年 9 月 13 日，阿拉木图；2017 年 3月 30 日，塔什干)、

总检察长会议(2016 年 11 月 29 日至 30 日，三亚)、最高法

院院长会议(2016 年 9 月 21 日至 22 日，杜尚别)、安全会议

秘书会议(2017 年 4 月 5 日至 6日，阿斯塔纳)、财长和央行

行长会晤(2016 年 9 月 29 日至 30 日，比什凯克)、教育部长

会议(2016 年 10 月 20 日，杜尚别)、司法部长会议(2016 年

10 月 28 日，阿拉木图)、文化部长会议(2017 年 6 月 2 日，

阿斯塔纳)、国防部长会议(2017 年 6 月 7 日，阿斯塔纳)、

经贸部长会议(2016 年 10 月 12 日，比什凯克)、科技部长会

议(2016 年 9 月 4 日，伊赛克湖州)、禁毒部门领导人会议

(2017 年 4 月 14 日，阿斯塔纳)、"和平使命-2016"联合反恐

演习(2016 年 9 月 5 日至 12 日，巴雷克奇)、总参谋长(联合

参谋部参谋长)会议(2016 年 9 月 20 日，乔蓬阿塔)、"合作

-2016"联合反恐演习(2016 年 10 月 19 日，杜尚别)、边防部

门领导人会议(2016年 6月8日，奇姆肯特)以及"团结-2016"

边防联合行动(2016 年 9 月 25 日至 11 月 1 日，成员国边境

地区)、实业家委员会理事会会议(2016 年 6 月 7 日，阿斯塔

纳)、银行联合体理事会会议(2017 年 6 月 8 日，阿斯塔纳)、

银联体和实业家委员会联合商务论坛(2017 年 6 月 8 日，阿



斯塔纳)、上合组织论坛(2017年5月11日至12日，塔什干)、

第十一届教育周(2107 年 4 月 25 日至 27 日，阿斯塔纳)、"

发展绿色经济、旅游与体育"为主题的上合组织青年论坛

(2017 年 6 月 7 日至 11 日，阿斯塔纳)、成员国领军学者研

讨会(2017 年 6 月 6 日，阿斯塔纳)及其他各层次活动。 

元首们积极评价司法部长会议(2016 年 10 月 28 日，阿

拉木图)成果，责成继续落实会议达成的共识，包括继续就

建立司法鉴定合作机制开展合作。 

元首们强调，上合组织参加以"未来能源"为主题的 2017

年阿斯塔纳专项世博会(2017 年 6 月 10 日至 9 月 10 日，阿

斯塔纳)具有重要意义。 

元首们就第二十八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2017 年 1

月 29 日至 2 月 8日，阿拉木图)成功举办向哈萨克斯坦共和

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表示祝贺。哈方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对筹

备和举办该活动给予的全方位支持表示感谢。 

元首们高度评价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担任上合组织主席

国期间所做工作，对哈方在阿斯塔纳举办各项活动时给予的

热情接待表示感谢。 

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下次会议将于 2018 年 6 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上合组织下任主席国将由中华人民

共和国担任。 


